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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杭州若沐宋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茂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都投资”或

“甲方”）拟将持有杭州若沐宋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

伙企业”或“投资基金”）的全部份额（以下简称“转让份额”或“基金份额”），

转让给北京澳盈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盈国信”或“乙方”），

交易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在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 

一、交易概述 

茂都投资与杭州若沐知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沐知藏”或“丙

方”）于2016年签订了《杭州若沐宋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合伙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100万元。其中甲方作为LP在合伙企业认缴出资

30,000万元，实缴出资2500万元。合伙企业的设立情况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2

日披露的临2016-035号公告。 

茂都投资拟于近日于澳盈国信、若沐知藏签订《杭州若沐宋都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或“本协议”）。

若沐知藏同意茂都投资对外转让持有的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茂都投资向澳盈

国信转让全部财产份额（全部财产份额指应向合伙企业认缴出资30,000万元的义



务以及已实缴2500万元的出资）后，则甲方退伙、乙方入伙。乙方愿意受让甲方

持有的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按《杭州若沐宋都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企业承担出资义务，甲方不再

履行出资义务；本合伙企业未付管理费甲方不再支付，甲方对合伙企业及丙方不

再负有任何债务及义务、责任等。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澳盈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8号开发区办公楼501室-605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肖金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082809777J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房地产咨询；市场调查；企业

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教育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家居装饰；技术推广；销售建筑材料、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日用杂货、

针纺织品。(“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的情况 

（一）基金普通合伙人 

杭州若沐知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即执行事务合伙人，

对合伙企业的经营与投资进行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7XP11XM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火炬大道 581号 A座 5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5月 24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铎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日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投资基金的财务数据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17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8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期末净资产 2,484.85 2,485.30 

累计营业收入 0 0 

累计净利润 -153.19 0.45 

（三）投资基金现状 

杭州若沐宋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编号 SS5297，成立时

间 2016 年 6月 28日，备案时间 2017年 5月 31日。托管人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所投标的主要投资方向是基因检测、细胞检测等医疗大健康项目。目前

已投资 2家标的企业，所投标的均在研发阶段，均未产生利润。鉴于此，公司认

为基金所投资项目投资周期较长，投资回报的实现效率低。本次转让有利于公司

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尽快回笼资金，保障主业发展。 

（四）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乙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上述2,500万元转让价款分两

次支付给甲方。 

（二）协议生效 

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有《合同法》规定的根本性违约情形，合同相对方可依据合

同法解除合同。乙方逾期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的，每逾期 1日，应按照未

付款的万分之十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基金份额，符合自愿平等，诚实守信原则，促使公司现金回流。本

次交易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